
统建小区业扩工程（公用部分）规划设计

工作指引（修订）

按照中国南方电网《10kV 及以下业扩受电工程技术导

则》（2018 版）、《南方电网公司 10kV 及以下业扩受电工

程典型设计（2018 版）》、《广州供电局 10kV 及以下客户

受电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及深度要求》的要求，结合《南方

电网标准设计与典型造价 V3.0（智能配电）》、《关于印发

广州供电局配网基建工程标准设计（2020 年版）和扩大工程

量清单（2020 上半年）的通知》、《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业

扩接入方案编制规范（修订）》、《关于印发广州供电局支

持新基建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的通知》、《番禺供电局一流

配电网推进工作方案》等的相关标准，通过明确统建小区报

装负荷核算、站房配置、高低压供电等标准，规范统建小区

业扩（公用部分）工程规划设计，提高供电可靠性，特编制

本指引。

一、负荷核算

根据统建小区项目规划资料核算统建小区本期报装用

电负荷需求及终期用电负荷需求，主要包括居民住宅、公建

配套、充电桩等用电负荷核算。统建小区报装负荷的装见容

量应与核算的用电负荷容量相匹配。



（一）居民住宅负荷

1.统建小区单户居民住宅用电负荷容量

统建小区单户住宅用电负荷容量按下表标准进行核算：

2.统建小区居民住宅用电负荷需要系数

住宅居民用电负荷的需要系数选取参照下表（按单台配

变计算）：

（二）公建配套负荷

1.统建小区公建配套用电负荷容量

统建小区公建配套用电负荷容量根据建筑面积按以下

标准核算：



2.统建小区公建配套负荷需要系数

（1）住宅的公用照明和公用电力负荷需要系数可取

0.8；

（2）餐饮、商用客户的需要系数按照 0.7-0.85 考虑；

（3）办公客户的需要系数按照 0.7-0.8 考虑。

（三）充电桩负荷

1.充电桩负荷容量

（1）居民住宅小区没有设备实际容量清单时每个充电

设施充电功率宜按 8KW 计算，客户已批复规划文件为 7KW 的

也可按 7KW 计算。

（2）统建小区居民自用充电桩首次报装建设数量不低

于自用车位总数的 50%，终期负荷容量应按自用车位总数的

100%核算(首期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包括公变房、公用低压房、电表箱电力管线预埋至车位))。

（3）统建小区公用充电桩首次报装建设数量不低于公

用车位总数的 30%。

备注：居住小区充电桩的权属分类：a)居民自用充电桩（住宅配套的停车场），
指购买和使用电动汽车的个人，在其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专用固定停车位上建
设的充电桩及接入上级电源的相关设施；b)小区公用充电桩（非住宅配套的停车
场），指物业服务企业或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商等单位，在居民区公共区域建设的
为全体业主提供服务的充电桩及接入上级电源的相关设施。



2.各供电区域充电桩容量计算

根据规划或负荷分布中心设置的供电点（配电站）划分

供电区域，一个供电点（配电站）的供电范围为一个供电区

域。按以下公式计算出统建小区整体及各个供电区域的交流

充电桩负荷容量：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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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P--单台非车载充电桩的输出功率（kW）；

S --非车载充电桩的输入总负荷(kVA)；

cos --各台充电桩的功率因数，可取 0.98；

 --各台充电桩的效率，可取 0.93；

K--充电桩负荷系数，对外营业充电站可取 0.75，居民住宅小区充电
桩可取 0.5；

n--充电桩台数。

（四）公、专用负荷

为分别核算统建小区公变、专变报装容量，根据以下原

则划分核算公用、专用用电设备负荷容量：

1.居民自用充电桩由公用变供电。

2.小区公用充电桩由专变供电。

3.小区配套的商场（超市）、会所、幼儿园及学校等采

用独立回路供电，按照电价类别独立安装电表计费，用电容

量在 200kVA（不含）以上的，应单独设置专变供电。

4.对于地下室照明、抽水、电梯、消防、公共景观及照

明等公用设施设备由小区公用变供电，如上述设备单台容量

超过 100kVA（不含）及以上时应设置小区专用变供电，计量



装置宜设于独立配电室内。

5.住宅小区中住宅楼、小间式商业店面、独立供电的车

库及杂物间由小区公用变供电，在末端采用一户一表集中表

箱供电。

二、变电站、配电房及管廊设置

（一）变电站设置

统建小区终期建筑面积达到 40 万 m
2
或装见容量达到

20MVA 以上时，宜预留公用变电站站址；建筑面积达到 80 万

m2或装见容量达到40MVA以上时，必须预留公用变电站站址。

（二）配电房设置

1.电房位置

（1）公用配电房必须放置在地面首层及以上。

（2）供公寓、住宅电梯、住宅水泵、住宅梯灯等居民

性质用电的专用配电房必须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及以上；供非

居住性质用电的专用配电房应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及以上，当

条件限制且地下有两层及以上时，可设置在地下负一层。同

时，业主单位应承诺配置充足强排设备并承担相应责任。

（3）其他要求

1）配电房应靠近用电负荷中心并便于电力线路进出，

应靠近市政道路或小区车道，进出通道应满足配电房消防、

日常运行维护、故障抢修、主设备运输等要求。原则上电房

的门外应有不少于 2.5 米净宽的通道至建筑物外车道。



2）配电房的站址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不应设在厕所、浴室、厨房或其他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方处，

也不宜设在与上述场所相贴邻的地方，当贴邻时，相邻的隔

墙应做无渗漏、无结露的防水处理。

3）配电房不应布置在住宅的旁边及正上方、正下方，

与上、下方住宅间需设置通风的夹层。

4）当配电房与上、下或贴邻的办公房间仅有一层楼板

或墙体相隔时，配电房内应采取屏蔽、降噪等措施。

5）配电房内不得有其他无关坑池及管线通过，配电房

上方不得有污水、排水、消防等管线。配电房内（中间位置）

不得有柱、排风井等影响电房净空的设置。

6）电房长度大于 7m 的配电室应设两个安全出口，并宜

布置在配电室的两端。

7）配电房地面有条件时宜高于室外地面 500mm 以上，

必须高于室外地面 300mm 以上；易涝地区还应采取预防洪水、

消防水、积水从其他渠道淹浸配电房的措施。

8）统建小区配电站的噪声标准，应根据《工业企业厂

界噪音标准》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按 I 类地区标

准执行：白昼低于 55dB，夜间低于 45dB 水平。

2.电房型式

（1）公用开关房

公用开关房与公变房、低压房应采用物理间隔相互隔



开。

公用开关房示意图

（2）公变房

统建小区宜在建筑相邻位置设偶数个相互间用物理间

隔隔开的单台公变房，公变房应设置在开关房相邻位置，且

开关房及公变房间用物理间隔隔开。优先采用开关房相邻位

置设置两个公变房或四个公变房型式。

公变房和前级开关房不应跨楼层设置或相隔距离超过

50 米。

预留充电桩公变房应邻近首期投运的公变房设置。

公变房示意图

（3）公用低压房

统建小区公用低压房宜设置在公变房的建筑相邻位置，

且通过物理间隔相互隔开。单个公用低压房原则上不能对应

连接超过 4 台公用配变。



公用低压房示意图

3.开关房、公变房最小尺寸要求

（1）公用配电房顶板距离地面完成面的净高不宜小于

3.5 米。

（2）公用开关房：宜按照（长*宽）6 米*4 米或 8 米*3

米标准建设，应至少满足建设 2 段全母线（6 面柜）尺寸标

准，在短边开门。

（3）公变房（长*宽）：4 米*3 米，在短边开门。

（4）配电房内设备柜顶距配电房顶板的距离不宜小于

0.8 米。当有梁时，距梁底不宜小于 0.6 米。

（三）电力管线及通道

1.统建小区供电的红线内、外的公用电缆管廊要求

（1）红线外高压管廊规模原则上不少于 4 孔，且满足

按实际需求（含光纤）使用后，再预留 2 孔及以上电力管。

（2）统建小区首、末端的开关房红线范围内进出线高压

管廊至少以 8 孔规模建设，其余开关房之间的进出线管廊以

不少于 6 孔规模建设。



（3）对于建筑物有地下室的情况，首层覆土层应满足

电缆管沟的埋深要求。

（4）低压电力管廊按实际需求使用后，须再预留 2 孔

及以上电力管。

（5）公用、专用管廊和桥架应该分开建设，并分别做

好走向、安键环标识。

（6）10 千伏电力管廊须按照《关于印发广州供电局配

网基建工程标准设计（2020 年版）和扩大工程量清单（2020

上半年）的通知》（广供电基〔2020〕53 号）相关标准进行

设计和建设。

2.电力竖井设置要求

（1）电力与电信线路，宜分别设置竖井。当受条件限

制必须合用时，电力与电信线路应分别布置在竖井两侧或采

取隔离措施。

（2）电力竖井内应设置照明设备并留有检修人员足够

的维护空间，高层建筑电力竖井在利用通道作为检修面时，

竖井大小除应满足布线间隔及端子箱、配电箱布置所必需尺

寸外，宜在箱体前留有不小于 0.8m 的操作、维护距离。

（3）每层楼的竖井口位置应采取设置 200mm 以上反坎

等防水措施。

（4）电力竖井内电缆桥架应设置牢固的电缆承托固定

措施，且固定位置应不存在损伤电缆风险。



三、高压部分

（一）高压馈线

1.统建小区采取电缆型式供电，应根据具体新出的馈线

数量和公用电房位置规划形成“2-1”或“3-1”典型接线。

统建小区内所有开关房应形成环网，环网联络点位置根据网

架情况具体设定。具体要求参照番禺供电局《关于印发 10kV

配电网网架规划工作指引的通知》（2019 版）。

电缆网“2-1”环网接线图

电缆网"3-1"环网接线图（3回线路为 1组）

2.统建小区终期装见容量在 8000kVA 以上时，应由就近

变电站新出 10 千伏馈线供电，具体应出数量见下表：



新出馈线数量（回） 0-1 1 2 3 ……

装见容量（kVA） 0-8000 8000-12000 12000-24000 24000-36000 ……

（二）高压开关柜

1.每个开关房不应建设超过两段母线，每个公用开关房

每段母线允许接入实用负荷不超过 3000kVA,每段母线允许

连接公用变压器不超过 2 台。

2.统建小区公用开关房的开关柜配置，应根据需求合理

预留不停电作业所需 K 柜及规划用电接入所需 D 柜。

开关柜配置示意图

（三）配电变压器

配电变压器的选用应符合现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的要

求。

1.配电变压器可根据环境的需要采用干式变压器、油浸

式变压器，除独立式电房建筑外，其他场所应选用干式变压

器。

2.干式变压器应采用 10 型及以上节能型变压器，油浸



式变压器应采用免维护、全密封的 11 型及以上节能型变压

器，接线组别宜选用 Dyn11。

3.居住区公用配电变压器，单台油浸式变压器的容量选

择最大不宜超过 630kVA，单台干式变压器的容量选择最大不

宜超过 800kVA。配电变压器的额定容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的

规定，配电变压器额定容量值在下表中选取：

统建小区公变容量规格

315kVA 400kVA 500kVA 630kVA 800kVA

4.小区配电变压器位置应靠近负荷中心，低压供电半径

不宜超过 250 米。

四、低压部分

（一）低压柜、箱

1.公用低压房低压开关柜宜采用 GGD 柜。

2.公用低压房应 100%安装或预留充电桩低压配电柜安

装位置，按大尺寸低压柜（1 米宽 GGD 柜）预留足够位置。

3.预留充电桩低压配电柜安装位置，应先安装低压π接

箱满足充电桩低压配电干线 100%接入，并从就近低压电源满

足低压π接箱送电。

4.低压开关柜应预留外部电接口（L 型）。

5.低压房应设置独立计量柜。

6.总开关采用定值可调式。

7.低压分路开关额定电流不超过 350Ａ（按 240 电缆的



载流量，同时考虑最差的敷设系数 0.75）。

8.低压分路开关与对应的低压总配电箱开关应设置级

差，低压开关及电缆选型应与接入负荷计算额定电流匹配并

应按 1.2 系数保留安全裕量，计算低压开关及电缆接入负荷

的额定电流时同期系数不应低于 0.55。

9.每个出线柜应预留 1-2个定值可调式的备用低压开关

（额定电流 400A）。

10.低压电缆分接箱的母线及馈线均绝缘封闭，进线宜

设明显电气隔离点，出线可设断路器或熔断器式隔离开关。

11.电表箱进线开关应具备漏电保护功能。各楼层分别

独立设置电表箱，且电表箱安装在离地高度 1700-2300mm 的

高度（表箱箱顶离地尺寸）。



电表箱示意图

12.电房用电负荷应接入计量前端。

13.住宅电力竖井内应采用低压电缆供电，不使用密集

母线槽。

（二）低压柜联络

统建小区公变间低压侧应形成低压母线联络，采用联络

柜，且宜在不同母线供电的公变间低压侧建立联络。

1.相邻公变房配置的两台配变宜采用联络柜进行低压

母线联络。相邻公变房配置的三台配变宜采用联络柜进行低

压母线两两联络。联络方式如下图所示：



相邻两台公变房低压联络接线图

相邻三台公变低压联络接线图

2.非相邻且对应不同低压房的公变房配置的两台配变，

宜在各自低压房分别设置联络柜进行低压母线联络。非相邻

且对应不同低压房的公变房配置的三台配变，宜在各自低压

房分别设置联络柜进行低压母线两两联络。联络方式如下图

所示：



非相邻两台公变房低压联络接线图

非相邻三台公变房低压联络接线图

（三）住宅负荷

有独立产权的商品房供电方式按一户一表配置。统建小

区中的居民用户从就近新建公变中取电，其中小于 15kW 的

居民采用 0.22kV 单相供电，大于等于 15kW 的居民采用

0.38kV 三相供电。



住宅低压供电示意图

（四）充电桩

1.统建小区居民自用充电桩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

留建设安装条件（包括公变房、公用低压房、电表箱电力管

线预埋至车位、预留充电桩的安装位置）。

2.统建小区充电桩负荷应与其他负荷采用不同分路开

关供电。

充电桩供电示意图

3.居民自用充电桩应 100%安装开关箱及电表箱，低压配

电干线应根据不同的供电分区 100%接入各区域开关及电表

箱，并 100%分别接入对应区域低压房的低压出线柜或低压π

接箱接电。

（五）继保自动化及通信

1.统建小区原则上须同步进行配电自动化、光纤通信建



设。

2.在统建小区业扩工程的建设中，由我局负责提供配电

自动化及通信设备，客户同步负责设计与施工安装调试工

作。

（六）智能配电功能配置

统建住宅小区公用电房设计宜参照《南方电网标准设计

与典型造价 V3.0（智能配电）》配置相应智能配电功能，其

中低压开关房应具备低压出线柜分路监测功能。


